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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三條之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定期

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

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營業額及自結損益資訊：除

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

適用範圍辦法」另有規定者

外，每月十日前申報上月份

營業額資料，另自願公告各

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者，

應於每月二十日前申報上

月份資料，並持續公告至當

年度結束止。另自願公開自

結損益資訊者，應於公開當

日申報相關資訊，並持續公

告至當年度結束止，且持續

公告資訊應於當月(季)結

束後之次月底前申報(年度

自結損益資訊得延至當年

度結束後 45日內申報)。自

結損益資訊應包含截至當

月(季)之自結「營業損益」

及「稅前損益」二項目，各

季自結稅前損益累計金額

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

異達百分之十且金額逾伍

仟萬元者，應於各季財務報

告公告期限後二個營業日

內申報差異原因。 

 

（以下略） 

第三條 

  上市公司應向本公司定期

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限，依下

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營業額及自結損益資訊：每

月十日前申報上月份營業

額資料。自願公告各項產品

業務營收統計表者，應於每

月二十日前申報上月份資

料，並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

束止。另自願公開自結損益

資訊者，應於公開當日申報

相關資訊，並持續公告至當

年度結束止，且持續公告資

訊應於當月(季)結束後之

次月底前申報(年度自結損

益資訊得延至當年度結束

後 45日內申報)。自結損益

資訊應包含截至當月(季)

之自結「營業損益」及「稅

前損益」二項目，各季自結

稅前損益累計金額與會計

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百

分之十且金額逾伍仟萬元

者，應於各季財務報告公告

期限後二個營業日內申報

差異原因。 

 

 

 

 

（以下略） 

 

一、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年 7月 1日發布金管證

審字第 1140346436 號令修

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

適用範圍辦法」第三條，爰

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 

二、 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

適用範圍辦法」第三條規

定，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

起，保險業及具保險業子公

司之公開發行公司因作業

時間確有不及，致無法於每

月十日以前公告並申報上

月份合併營業收入額，得延

長至每月十五日以前公告

申報。所稱保險業係指壽險

業、產險業及再保險業；所

稱子公司，除金融相關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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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一 

  發行分離後認股權憑證之

上市公司，應依下列規定期限

將相關資訊輸入本公司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分離後認股權憑證停止認

購期間：應於辦理變更股

票每股面額，向經濟部申

請變更登記日之前五個營

業日申報；於無償配股停

止過戶日、發放現金股息

停止過戶日、現金增資認

股停止過戶日或其他依法

停止過戶日前二十個營業

日申報。 

(第七款至第八款略) 

第三條之一 

  發行分離後認股權憑證之

上市公司，應依下列規定期限

將相關資訊輸入本公司指定之

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第一款至第五款略) 

六、分離後認股權憑證停止認

購期間：應於召開股東常

會或臨時會之股票預定停

止過戶日前十二個營業日

申報；或無償配股停止過

戶日、發放現金股息停止

過戶日、現金增資認股停

止過戶日或其他依法停止

過戶日前二十個營業日申

報。 

(第七款至第八款略) 

一、 配合主管機關修訂「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放寬附認股權公司

債持有人於股東會停止過

戶期間，得請求認股，為使

分離後認股權憑證適用相

同規範，爰刪除第三條之一

第六款有關股東常會或臨

時會停止過戶期間停止認

購之規定。 

二、 另配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

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自律規則第四條之二

規定，爰增訂分離後認股權

憑證之發行人辦理變更股

票每股面額時，應申報停止

認購期間之最後公告期限

之規定。 

1. 第三條之二 

1. 股票初次上市公司應於上市掛

牌日後二日內輸入下列資料：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1. 四、(本款刪除) 

2.  

(第五款至第九款略) 

 

第三條之二 

2. 股票初次上市公司應於上市掛

牌日後二日內輸入下列資料：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1. 四、最近一個月有關第三條第

一項第六款之資料。 

(第五款至第九款略) 

 

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

六款已刪除，爰刪除第三條之

二第四款之規定。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6156312
https://www.selaw.com.tw/SFIWebSeLaw/Chinese/LawDetail/LawArticleReference?lawDataid=16156312

